附件1

从事统计相关工作年限证明

兹有       同志，性别：   ，身份证号码：                    ，参加工作满      年，其中从事统计相关工作满      年。

经查，该同志在我单位工作期间，能够遵守国家和地方的法律、法规，无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

特此证明。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成绩复查申请表

	姓    名
	
	身份证号
	

	考试名称
	

	报考级别
	
	报考专业
	

	考试日期
	联系电话

	
	

	复查科目名称
	复查科目准考证号

	
	

	
	

	
	

	成绩查分理由：


	复查须知：1.客观题科目原则上不受理成绩复查。除参加考试但成绩为缺考、违纪、零分、无效等异常成绩情况的考生可在复查期限内提出书面申请成绩复查外，其余情况均不受理客观题科目成绩复查申请。2.主观题成绩复查仅限复核有无漏评，计分、登分是否准确，是否有违纪记录或其它异常情况等，不对试卷进行重评，也不涉及评分标准。

我已阅读并知晓复查范围。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如果是委托代办人代办的，代办人填写以下信息：

	代办人姓名
	
	联系电话
	

	市级统计考办意见：

                                            单  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1.考生对考试结果有异议，可在成绩公布之日起30日内（以网站公布成绩时间为准）办理成绩

复查手续，过期不予受理。

    2.申请复查的考生可向所在地市统计局提交申请。

3.各市级统计考办汇总考生成绩复查申请后，应于成绩公布之日起35天内报送广西统计考办。广西考办统一将复查申请汇总报送国家统计考办复查，待收到复查结果后在3个工作日内以电话或短信将复查结果告知申请人，请申请人确保申请表上填写的电话准确无误且畅通。

附件3
全区各市统计考务办公室现场审核

地址及联系方式

	地市
	办公电话
	联系地址

	南宁市统计局
	0771—5539335，5532756
	南宁市嘉宾路1号

	柳州市统计局
	0772—2825241
	柳州市文昌路66号文昌综合楼2楼

	桂林市统计局
	0773—2822560
	桂林市临桂区西城中路69号创业大厦主楼5楼

	梧州市统计局
	0774—3828554
	梧州市长洲区新兴三路1号市政府大楼5楼

	北海市统计局
	0779—2024836
	北海市海城区和平路东二巷2号

	防城港市统计局
	0770—2818856
	防城港市港口区行政中心区红树林大厦东塔1703办公室

	钦州市统计局
	0777—2824439
	钦州市永福东大街11号市行政信息中心

	贵港市统计局
	0775—4563451
	贵港市行政中心C区5楼

	玉林市统计局
	0775—2825472
	玉林市玉东大道1号市委市政府办公大楼4B06室

	百色市统计局
	0776—2824321
	百色市右江区爱新街文体巷17号

	贺州市统计局
	0774—5123450
	贺州市八步区星光路48号

	河池市统计局
	0778—2081801
	河池市宜州区庆远镇高家堡西路1号发展大厦4楼407室

	来宾市统计局
	0772—4278800
	来宾市人民路1号

	崇左市统计局
	0771—7962173
	崇左市江州区新城路1号行政中心政协区二楼

	自治区统计局
	0771—5846196
	南宁市建宁路6号





